
 

 
國際獅子會 3 0 0 - B 1區總監辦事處    函 

 

 

地  址：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8號2樓之1 

電  話：2982-2238    傳真：2986-4216  

聯絡人：陳鳳鳳 

E-mail：d300b@ms37.hinet.net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1 日 

發文字號：（112）秘龍字第 059 號 

附件： 
 

主旨：檢附本區舉行 2022-2023 年度第四十五屆年會暨四十六屆會員代表

大會，開會須知、日程表、報名表、提案表及正代表委託書各乙份，

請查照辦理。 
 

說明：一、會員代表大會（年會）正副代表報名及註冊費於 112 年 3 月 5 日

(適逢例假日收件延至 7日)下午五時前送（寄）達本區總監辦事

處辦理報名註冊手續，註冊費請以現金、即期支票、電匯繳

費。※請利用本區銀行別：台中銀行（三重分行） 

戶名：「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台灣省第一支會」 

活期存款帳號：102-22-0035681「匯款人請註明貴會名」 

二、各分會請按 112 年 2月份月報表實際人數，每 10人可推選正

副代表各一人，其尾數滿五人者可加推一人，並按應推選正副

代表人數繳納註冊費（推派正副代表資格請參閱開會須知）。 

三、總監、前監督、前總監、前總裁，請分會列入集體報名表之名冊上。 

  四、正代表委託書可影印使用，請務必加蓋分會圖記、會長及委託 

      人之印章。 

       五、會員代表大會（年會）相關明細如附件。 

 
正本：各分會 
副本： 
 

 

 

      總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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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會
300-B1 區 2022～ 2023 年度第二十一屆年會

台灣總會台灣省第一支會第四十六屆會員代表大會 開會須知 

 

區  分 說    明 

壹、  

會議日期 

及地點 

一、 首席代表會議時間：112年4月28日（星期五）下午4時至6時 

 首席代表會議地點：新馥豪會館 

                               (新莊區中華路一段138-2號) 

二、 年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時間：112年4月29日（星期六） 

                          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年會及會員代表大會地點：新北市三重區社教館 

                         （新北市三重區集美街60號） 

 獅 子 之 夜 餐 敘 ：珍豪大飯店 

                         （新北市三重區光復路一段67號） 

貳、 

出列席人員  

一、本會（區）：理事長（總監）、前任總監、第一副理事長 

（第一副總監）、前監督、前總監、前總裁、 

前次督、前副監督、榮譽副總監、秘書長、財務長、

總監特助、諮議長、首席顧問、駐區總監特別顧問、

行政長、事務長、總務長、GLT 協調長、GST 協調長、

LCIF/LCTF 區協調長、行銷長、公關長、獅訊社長、 

攝影長、活動長、辦事處主任、專區主席、分區主席、

常務監事、常務理事、理事、監事、總監顧問、委員會

主席、GLT團隊、獅訊社團隊。 

二、 各會首席代表（會長）、正代表、副代表、觀察員。 

三、 貴賓：主管機關代表、台灣總會代表、各界貴賓。 

 

參、 

首席代表、 

正代表、 

副代表、 

觀察員 

之產生 

 

一、 首席代表、正代表、副代表之推選： 

1.由各分會熱心會務並擔任各會或B1區重要職務之會員中推選

之，現任會長為首席代表，現任會長因事未克參加時，不得由

他人充任或代理。 

2. 各會會員每十人得推選正代表及副代表各一人，其尾數滿五人

者，可加推選一人。 

3. 現任總監、前監督、前總監、前總裁，均為當然正代表，不佔

各分會應推派之名額，各分會報名時應列現任總監及前監督、

前總監、前總裁。 



區  分 說    明 

 

 

 

 

 

 

 

 

 

 

 

參、 

首席代表、 

正代表、 

副代表、 

觀察員 

之產生 

 

 

 

 

 

 

 

 

 

 

 

 

 

 

 

4.獅齡滿50年為該區內之正常分會之正常會員均為正代表，並不佔

各該分會之正代表名額。 

5. 依國際總會規定各分會最少需有20位獅友及人民團體法各分

會應有30人以上。為符合以上規定，各分會獅友數在20人(含)

以上者，其正代表才有總監及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

之被選舉權；各分會獅友數在30人（含）以上者，才有區或

複合區理事、監事之被選舉權。 

a.參選300-B1區或複合區理事、監事之獅友必須戶籍設於

新北市29個區內。 

b.分會需領有台北縣(新北市)政府核發本屆社團理事長當選

證書為準。 

6. 正、副代表本人及所屬獅子會須於112年2月底前經國際總會暨

中華民國政府核准立案取得證書，並繳清各項會費為合格。 

※7. 各分會推選選舉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之正代表之

名額計算標準，為需於112年2月份向國際總會呈報月報表所列

的會員人數中，其入會會籍年資須滿一年又一天（含）的會員

人數，月報表上須加註「至2月底會籍年資已滿一年又一天之會

員人數計○人，始具備算入其分會總會員數之計算出席『區及

複合區』年會正代表名額，正代表具有參加年會代表選舉總監、

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之資格，但其獅友數需符合前項4、5

之規定。 

8. 理事、監事之選舉依112年2月份月報表總人數為準（各分會人數

月報表需於2月底前報至B1區），推選正代表人數（正副代表

必須同額同時報名），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

之選舉依前項4、5、6之規定人數推選正代表填寫於報名表。

※9. 新授證成立未滿一年又一天之分會，可推派選舉總監、第一副

總監、第二副總監之正代表、副代表名額各乙名。理事、監事選

舉推派之正代表、副代表資格，依112年2月份月報表總人數為

準計算，並依前項4.5之規定。 

二、 觀察員之產生： 

1. 凡各會正副代表以外之獅友或正在籌備中之新會會員經輔導

會以書面推報本區認可者，均得以觀察員身份參加年會。 

2. 觀察員之資格及名額不加限制，並歡迎獅嫂，獅姐夫、幼獅報

名參加。 

 



 

區  分 說    明 

肆、 

註冊繳費 

一、 註冊費首席代表、正代表、副代表、觀察員每人新台幣1,800元，

獅嫂，獅姐夫、幼獅每人1,000元（包括年會當天午、晚餐及紀念品）。

二、 各分會參加年會人數決定後，即填寫報名表，連同註冊費（請以

即期支票、匯票或電匯繳付，期票概不受理）於112年3月5日

（星期日）下午5時前統一向本區辦事處報名，逾期不予受理。 

三、除現任總監及前監督、前總監、前總裁免繳註冊費外，其餘參加

人員均由所屬分會辦理集體報名並註冊繳費。 

    （註：總監、前監督、前總監、前總裁，請分會列入集體報名表

之名冊上）。 

伍、 

呈獻社會 

服務成果 

由區將全年（111年7月起至112年2月底止）各分會舉辦各項社會服務

項目及金額於年會中呈獻之，若各分會已於每月月報表呈報，本次不

必另行呈報。 

陸、 

理監事、總監 

第一副總監、 

第二副總監、 

候選人之報名 

一、 理事、監事候選人名單，由各分會將推薦表請加蓋會長及會印送

區，並附所屬分會理監事會議推薦記錄。 

二、 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候選人之名單，請各分會將推薦

表加蓋會長及會印送區，並附所屬分會理監事會議推薦記錄。 

三、 請於112年3月5日（星期日）下午5時前送（寄）達300-B1區（如郵寄

請自行估算時間提早寄出），逾期不予受理。 

 

 

 

 

 

 

柒、 

注意事項 

 

 

 

 

 

 

※一、 正代表請攜帶身份證或駕照、健保卡（需有照片）及印章，以

憑領取選票。 

※二、 按照國際總會憲章規定，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

選舉投票，正代表未克參加時，不得委託其他人。理監事選舉

投票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可委託正代表投票之，但每一正代

表僅能受一正代表之委託。 

  三、正副代表均有發言權，但提案權、表決權、選舉權僅正代表享

有之。  

  四、各會出席年會獅友及眷屬到達會場，往返交通工具及旅費均請

自理。  

  五、本屆年會會場不佈置各會會旗。 

  六、為保持會場空氣清新，『請勿吸煙』，並請保持會場內外環境

整潔。 

  七、會議開始，請將手機設定震動或關機，以提昇會議品質、維護

會議秩序。 

 



 

                                                                          

國際獅子會
300-B1 區 2022～ 2023 年度第二十一屆年會

台灣總會台灣省第一支會第四十六屆會員代表大會日程表 
 

日期 午別 時間 項目 參加人員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下 

午 

4:00 
至 

6:00 

首席代表會議

（4:00～4:30報到）

理事長（總監）、前任總監、第一副理事長 

（第一副總監）、前監督、前總監、前總裁、

前次督、前副監督、榮譽副總監、秘書長、財務長、

總監特助、諮議長、首席顧問、駐區總監特別顧問、

行政長、事務長、總務長、GLT 協調長、

GST 協調長、LCIF/LCTF 區協調長、行銷長、

公關長、獅訊社長、攝影長、活動長、辦事處主任、

專區主席、分區主席、常務理事、理事、

常務監事、監事、總監顧問、委員會主席、、

GLT團隊、獅訊社團隊、各會首席代表（會長）。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上 

午 

9:00 
至 

10:00 

報到註冊領取

資料紀念品 

各會首席代表（會長）、正代表、副代表、

觀察員及各界貴賓。 

10:00 
至 

12:20 

年會揭幕典禮

（9:30～10:00進場式）

理事長（總監）、前任總監、第一副理事長 

（第一副總監）、前監督、前總監、 

前總裁、前次督、前副監督、榮譽副總監、秘書長、

財務長、總監特助、諮議長、首席顧問、駐區總監

特別顧問、行政長、事務長、總務長、GLT協調長、

GST協調長、LCIF/LCTF區協調長、行銷長、

公關長、獅訊社長、攝影長、活動長、辦事處主任、

專區主席、分區主席、常務理事、理事、常務監事、

監事、總監顧問、委員會主席、GLT團隊、

獅訊社團隊、各會首席代表（會長）、正代表、

副代表、觀察員及各界貴賓。 

下 

午 

12:20 
至 

1:30 

午  餐 
（精緻美食飯盒）

年會出、列席人員。  

1:30 
至 

5:30 

會員代表大會
1.討論提案 
2.選    舉 
3.報告選舉 
  結    果 

各會首席代表（會長）、正代表、副代表、

觀察員。 

6:00 
至 

8:00 

聚     餐 

（年會之夜）
年會出、列席人員。 

 



 
 

國際獅子會
300-B1 區 2022～ 2023 年度第二十一屆年會

台灣總會台灣省第一支會第四十六屆會員代表大會首席代表會議 

日期 區分 項    目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一、時  間 下午4:00報到   下午4:30準時開會至6:00 

二、地  點 新馥豪會館(新莊區中華路一段138-2號) 

三、出列席 

    人  員 

理事長（總監）、前任總監、第一、二副理事長（第一、二副總監）、

前監督、前總監、前總裁、前次督、前副監督、榮譽副總監、

秘書長、財務長、總監特助、諮議長、首席顧問、駐區總監

特別顧問、行政長、事務長、總務長、GLT協調長、GST協調長、

LCIF/LCTF 區協調長、行銷長、公關長、獅訊社長、攝影長、

活動長、辦事處主任、專區主席、分區主席、常務監事、常務理事、

理事、監事、總監顧問、委員會主席、獅訊社團隊、各會首席

代表（會長）。 

四、主  席 郭 理事長（總監）金龍 

五、紀  錄 議事組 

六、議  程  

一、 主席致詞 

二、區年會及會員代表大會籌備概況報告： 

1. 報告籌備經過─年會委員會主席 邵格位 

2. 區年會及會員代表大會議程─秘書長 賴綿雪 

3. 報告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候選人 

  提名審查經過─審查委員會 召集人  

4. 議事規則─議事組組長 劉志忠 

三、報告大會討論事項： 

1. 年會提案討論。 

2. 下屆年會地點及時間。 

四、選務組報告─選務組組長 黃忠信 

○1 理監事選舉辦法及廢票認定標準 

○2 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選舉程序 

○3 推派選務人員（監票、發票、唱票、記票人員） 

五、 臨時動議。 

六、 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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